
[bookmark: _GoBack]井冈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陶瓷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信息分类： 其他有关文件  文件编号： 井府办字〔2018〕69号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发布日期： 2018-04-09 21:28:02 公开时限： 常年公开 　  公开范围： 面向全社会 
信息索取号：D20000-0203-2018-0007  责任部门： 市政府办公室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关于支持陶瓷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18年4月4日

 

 

 

关于支持陶瓷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促进我市陶瓷产业持续转型发展，稳定群众就业，巩固脱贫成效，特提出如下支持政策：

1.建立陶瓷产业发展基金。从2017年起，陶瓷企业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返还至市工业园管委会。2018年建立500万元以上的陶瓷产业发展基金，专项用于陶瓷企业研发、煤改气、技术改造、品牌推广、电商补贴、燃气补贴、出口补贴等方面的补助。（责任单位：市工业园管委会、市工信委、市财政局）

2.降低企业用能成本。从2018年元月1日起至陶瓷产业园管道天然气开通前，陶瓷企业用气价格超过2.65元/立方米的部分，按50%予以补贴。市天然气公司向陶瓷企业的供气单价由市工业园管委会、市物价局、市天然气公司三方核定。（责任单位：市工业园管委会、市物价局、市天然气公司）

3.降低企业用工成本。陶瓷企业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延续19%的费率，工伤保险费率在0.9%的基础上降至0.7%，失业保险可返还上年度缴费总额的50%。（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4.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担保、财园信贷通等融资平台作用，落实财政倒贷资金，确保陶瓷企业续贷衔接有序。鼓励金融机构制定专项扶持措施，在陶瓷企业开户、结算、信贷资金上提供支持，对到期的贷款不抽贷、不断贷，并积极向上争取减免部分贷款欠息，对新增或续贷的贷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4倍。鼓励陶瓷企业进军资本市场，加快企业上市、挂牌融资步伐。鼓励陶瓷企业兼并重组，免缴兼并重组过程中本市权限范围内的各类行政规费；不能免缴的行政规费其地方留成部分由市财政按同等金额进行奖补；兼并重组过程中缴纳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予以全额奖补。兼并重组后新成立的企业视同招商引资企业，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责任单位：市金融办、市银监办、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市工业园管委会、市人民银行）

5.加大电商补贴力度。为奖励本市陶瓷产品销售电商，对通过B2B（企业之间）或B2C（企业对消费者）电商形式实现年销售额首次突破500万元、1000万元、1500万元的经营主体，分别按1万元、2万元、3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以此类推，最高奖励50万；对通过C2C（消费者之间）电商形式实现年销售额首次突破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的经营主体，分别按1万元、2万元、3万给予一次性奖励，以此类推，最高奖励50万。（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工信委、市工业园管委会）

6.鼓励拓展海外市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出口本市陶瓷产品的企业，除按现行出口政策奖补外，再对出口销售额达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含跨境电商）给予1%的补贴。（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工业园管委会、市财政局）

7.兑现污染治理补助。在市工业园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并正常运行前，对达标排放的陶瓷企业按《井冈山市陶瓷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奖补办法》进行奖补。（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财政局）

8.强化职工住房保障。加强园区保障性住房管理，市房管部门在陶瓷产业园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全部移给市工业园管委会管理和使用，确保陶瓷产业园职工优先入住，从入住之日起三年内免收租金。市房管部门按规定加强监督管理。（责任单位：市房管局、市工业园管委会）

9.强化企业用地保障。对陶瓷企业发展的用地需求，市工业园管委会和市国土、城建等部门要简化程序，优先保障;对长期占而不用的闲置、低效用地予以收回。（责任单位：市国土局、市城建局、市工业园管委会、有关乡镇）

10.强化政策落实督查。政府督查部门、工信委要对省、吉安市出台的企业减负政策、本文件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上报市委办、政府办。（责任单位：市委办、市政府办、市工信委）

 
 
 

